
股票代码：

002290

股票简称：禾盛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14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6

日上午

9:30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后戴街

10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东明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3,393,

6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6%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3,393,6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3,393,6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3,393,6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3,393,6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393,6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393,6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JFE

钢铁株式会社、杰富意商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合

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393,6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鲍金桥先生、司慧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禾盛新材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的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中行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进入转股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有

３

，

０５０

张中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８１

，

３１３

股，

其中，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转股股数为

２０

，

８４９

股。 中行转债尚有

３９９

，

９９６

，

９５０

张未转股，占中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９２％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

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

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期变动

增加

变动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Ａ

股

１９５，５２４，９４６，８００ ７０．０４％ ２０，８４９ １９５，５２４，９６７，６４９ ７０．０４％

Ｈ

股

８３，６２２，２７６，３９５ ２９．９６％ ０ ８３，６２２，２７６，３９５ ２９．９６％

合计

２７９，１４７，２２３，１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８４９ ２７９，１４７，２４４，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

，

５５３

，

３５２

，

００５ ６７．５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０１

，

３４７

，

２８８ ０．１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２９

，

２０１

，

５２４ ０．０５％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铝业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９０９

，

０００ ０．０３％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

，

８０２

，

１００ ０．０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６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６

，

３０７

，

７２９ ０．０２％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３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1

年

4

月

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1-01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6

日

上午

9:00-12:00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杨建忠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公

司董事会聘请了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许贵淳律师、张丽欣律师出席本次大会，

进行见证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25

人，代表股份

318,343,700.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2%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会议以现场书面

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10

年度经营、财务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关联交易等事项

1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与巨力集团徐水运输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年度运输服务协议的议案》；

股东大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 关联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杨建忠、杨

建国、姚军战、姚香、张虹、贾宏先、李小莽、叶建国回避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股东行

使表决权。 该项议案由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余非关联股东进行审议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503,7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关于募集资金使用

1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关于公司治理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1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8,343,7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提交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许贵淳律师、张丽欣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认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6

日

� � �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７

转债代码：

１２８２３３

转债简称：塔牌转债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塔牌转债” 提前赎回事宜

第二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塔牌转债”赎回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

、“塔牌转债”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１０５％

（含当期利息），即赎回价格为

１０５

元

／

张（含当期

利息）。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为“塔牌转债”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为赎回款到达“塔牌转

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日。

４

、“塔牌转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塔牌转债”将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３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开发行了

６．３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塔牌

转债”），代码为

１２８２３３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塔牌转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塔牌集团”，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尚有

５

，

６５８

，

２３６

张“塔牌转债”在市场上流通。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１３０％

， 根据本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塔牌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塔牌转债”的提前赎回

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尚未转股的“塔牌转债”。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广大“塔牌转债（

１２８２３３

）”

持有人公告如下：

１

、赎回条件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提前赎回条款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连

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公司有权以

１０５

元（含当期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进

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况，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２

、赎回日

本次赎回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１０５％

（含当期利息），即赎回价格

为

１０５

元

／

张（含当期利息）

４

、赎回程序

（

１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前）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至少刊登赎回公告

３

次，通知“塔牌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塔牌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塔牌转债”。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塔牌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为“塔牌转债”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为赎回款到达“塔牌转

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

４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７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５

、赎回款支付方式

本次 “塔牌转债” 赎回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塔牌转债”持有人

的资金账户。

６

、其他事项

（

１

）“塔牌转债”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塔牌转债”正常交易和转股。

（

２

）“塔牌转债”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７

、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８

转债代码：

１２８２３３

转债简称：塔牌转债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塔牌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发行的

６．３

亿元“塔牌转债”（代码

１２８２３３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进入转股期，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共计

６９

，

２６２

，

７００

元“塔牌转债”转为公司股票，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５６０

，

７３７

，

３００

元，累

计转股数量为

５

，

２０３

，

７７６

股， 累计转股数量已占公司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股份总数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１．３０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季度增减

本次变动后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

公积金转

增股本

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可转债转股数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一、 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

２７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９．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９．０４

１

、境内法人

持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境内自然

人持股

２７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９．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９．０４

二、 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

１２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

２０３

，

７７６ １２５

，

４５３

，

７７６ ３０．９６

三、 股份总

数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

２０３

，

７７６ ４０５

，

２０３

，

７７６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六日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９

转债代码：

１２８２３３

转债简称：塔牌转债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塔牌转债” 提前赎回事宜

第一次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塔牌转债” 提前赎回事宜第一次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中存在错误，现特作如下更正：

原公告内容：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尚有

４

，

８２１

，

６３６

张“塔牌转债”在市场上流通。 应更正为：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尚有

５

，

６５８

，

２３６

张“塔牌转债”在市场上流通。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更，敬请

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 � �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８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以下简称“工行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进入转股

期。 有关工行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发布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工行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有

２５

，

８５０

张工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６２２

，

６４１

股。 目前，工行转债尚有

２４９

，

９７４

，

１５０

张在市场上流通，占工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股）

占本期变动

前总股本比

例（

％

）

本期变动增加

股数（股）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股）

占本期变动后

总股本比例

（

％

）

Ａ

股

２６２

，

２２４

，

５０１

，

２７７ ７５．１３ ６２２

，

６４１ ２６２

，

２２５

，

１２３

，

９１８ ７５．１３

Ｈ

股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７ ０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７

合计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２

，

６４１ ３４９

，

０１９

，

１６８

，

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

，

６４１

，

０７２

，

８６４ ３５．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２３

，

３１６

，

４５１

，

８６４ ３５．３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６０９

，

８３２

，

４１２ ０．４６％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１

，

０５３

，

１９０

，

０８３ ０．３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４８０

，

７６９

，

０００ ０．１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４１９

，

５３９

，

１１９ ０．１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８７

，

６９７

，

４９９ ０．１１％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２３８

，

７９６

，

０７５ ０．０７％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１２

，

９７０

，

０２８ ０．０６％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19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杭州市平海路

53

号友好饭店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戚金兴先生主持。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7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03,454,908

股，占

公司总股本

1,352,000,000

股的

81.62%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3

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1,092,366,2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80%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

3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088,678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2%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03,231,605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67,

50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55,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03,231,60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67,5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55,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

。

三、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03,218,005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81,10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55,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四、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165,70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281,

2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8,000

股。

五、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03,231,605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67,50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55,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228,90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67,5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58,5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231,605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67,50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55,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及对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231,60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67,501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55,8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3,340,505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86,10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8,30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滨江

集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1－0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由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4

月

7

日起停牌。

本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项，并拟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

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1－0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改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行董事会整体安排，本行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由

2011

年

4

月

27

日更改为

2011

年

4

月

9

日。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2011-011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3

月

30

日，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YOTRIO CORPORATION

与

Christopher

Seagon

签署了《

SALE AND PRUCHASE AND TRANSFER AGREEMENT

》，决定购买

MWH Metallwerk Helmstadt GmbH

（以下简称

"MWH

公司

"

）所有的知识产权或知识产

权申请，以及部分其它资产。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强（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YOTRIO CORPORATION

全部出资。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Christopher Seagon

为

MWH

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MWH Metallwerk Helmstadt GmbH

，主要生产花园家具和附属品，注册于德国，

注册地址：

Flinsbacher Strasse 1

，

74921 Helmstadt

。 目前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购买的资产包括：

1

、

MWH

公司在德国专利和商标局（

"DPMA"

）、欧洲专利局（

"EPO"

）和内部市场

协调局（

"OHIM"

）登记的知识产权（包括小专利、设计专利、商标和专利）或知识产权

申请。

2

、

MWH

的其他资产，主要为部分存货、样品、设计图纸等资料。

三、交易价格

1

、

MWH

公司的所有知识产权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3,000,000.00

欧元

2

、

MWH

的其他资产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829,252.80

欧元， 需缴纳增值税

157,

558.03

欧元。

总价合计

3,896,810.83

欧元，由

YOTRIO CORPORATION

以自有资金支付。

四、对公司的影响

利用本次收购的相关设计专利，公司将扩展相关产品线范围，并可利用其现有品

牌进行包装、销售，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及存货周转速度，有利于提高产品附加值。但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尽快组织协议的履行工作，并办理相关资产的过户手续。待相关工作完成

后将及时公告。

五、备查资料

1

、《

SALE AND PRUCHASE AND TRANSFER AGREEMENT

》及相关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1-01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份销售及近期

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1

年

3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83.5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93.3

亿元，分别比

2010

年同期增长

64.5%

和

47.8%

。

2011

年

1~3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303.8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355.1

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

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

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此外，

2011

年

2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

3

个，情况如下：

1．

长春净月万科城项目。 该项目位于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新城大街以西，乙十四路以南。 项目

净占地面积约

35.1

万平方米，容积率

3.06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07.3

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51%

权

益，需支付地价款

8.0

亿元。

2．

太原紫台项目。该项目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长风街东街与双塔南路交汇处。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9.6

万平方米，容积率

3.5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2.7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1%

权益，预计支付拆迁补

偿款及地价款约

2.6

亿元。

3．

武汉长征村项目。 该项目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大桥与二环线之间，长征村以南。 项目净占

地面积约

28.2

万平方米，容积率

3.09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87.2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预计支付综合改造成本约

14.2

亿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７

武钢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６

号文核准，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武钢股份”）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股权登记日，

Ｔ

日）收市后武钢股份

股本总数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股为基数，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

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武钢股份

全体股东配售

Ａ

股股份。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结束。现将发行结

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２

，

３５１

，

４４５

，

６９９

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

机统计， 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

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股份总数比例

有效认购股数（股）

２

，

２５５

，

６２７

，

４９０ ９５．９３％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元）

８

，

３４５

，

８２１

，

７１３ －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 本次武钢股份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２

，

３５１

，

４４５

，

６９９

股。 本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本次武钢股份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

３．７０

元的价格，以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

法原则取整。

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

日）收市，武钢股份股东持股总量为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５

日）武钢股份配股有效认购数量为

２

，

２５５

，

６２７

，

４９０

股， 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８

，

３４５

，

８２１

，

７１３

元， 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２

，

３５１

，

４４５

，

６９９

股的

９５．９３％

，超过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

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同时武钢股份控股

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已全额认购其可配股数

１

，

５２１

，

６０６

，

５４５

股，故本次发行成功。

２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本公告见报当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本

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和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崎琳

办公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厂前

电话：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董事会秘书：万毅

证券事务代表：冯俊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徐佑军、李建勇

项目协办人：胡衍军

项目组其他人员：金焰、王晶、张欣、刘林东、丁双珍、王继东、牛婷、徐皓、王岚、洪亮

联系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７２７ ８７５５５２９７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